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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中国妇女权益保障需进一步推进社会政策优化 

贾玉娇 

进入新时代以来，中国妇女权益保障观逐步成型。习近平总书记

围绕妇女权益保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，涵盖国内保障制度建设、

社会氛围营造与全球妇女事业合作等内容，贡献了促进妇女和妇女事

业发展的中国智慧，提出构建由国家、社会组织、企业和国际组织等

多元主体协同发力的妇女权益协同治理格局的中国方案。妇女发展和

权益保障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，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研究议题与研

究领域。社会政策作为现代化发展的必要产物、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矛

盾的政策反映与回应，在实现妇女共建共享现代化发展成果、保障妇

女权益方面起到重要作用。 

妇女权益保障的中国实践 

妇女权益保障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与基本内容。自中国共

产党诞生以来，党始终领导全国人民通过革命和国家建设等形式不断

打破束缚妇女和女童发展的落后关系枷锁，始终坚持把实现妇女解放

和发展、实现男女平等写在奋斗的旗帜上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妇女发展道路，形成了保障妇女权益的中国政策体系。 

就妇女权益保障问题的治理理念而言，中国提出确立“命运与共”

的价值基石，提出推进妇女事业发展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。这打破

了将妇女权益视为“国别内政”的狭隘认知，呼应了全球治理倡议，

强调各国无论处于何种发展阶段，都应秉持多边主义，发挥推动形成

妇女权益保障共同体的主体责任。就妇女权益保障问题的治理内容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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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，中国推动构建“全领域覆盖”的行动体系，重视系统思维与问题

导向的统一，突破了传统权益保障的单一维度，将妇女发展融入全球

治理的各个领域，为健全全球妇女权益保障社会政策体系提供了遵循。

就妇女权益保障问题的治理路径而言，中国主张健全“多元协同”的

实施机制，构建国家、社会组织、企业和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协同发

力的机制。 

在实践层面，全球妇女权益保障取得阶段性成果，中国作出突出

贡献。一方面，中国打赢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脱贫攻坚战，6.9

亿妇女同步迈进小康，中国孕产妇死亡率比 1995 年下降近 80%，妇

幼健康核心指标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；中国女性受教育率持续

提升，政治参与度稳步提高，就业领域不断拓展，在科技、航天、教

育等领域涌现出大批巾帼先锋。上述成就表明中国已形成一张涵盖妇

女基本生活和人身安全保障需求，以及健康、教育、就业等发展权益

保障的政策和法律网络。另一方面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，中国

在推动全球妇女权益保障方面积极履行大国责任、展现大国担当，通

过多边机制参与、发展援助创新、跨国合作实践等方式，形成具有中

国特色的全球性别治理框架。 

妇女权益保障协同治理的困境 

随着世界进入新的变革期和新发展阶段，妇女权益保障事业在面

临传统痼疾的同时也面临新形势和新风险。 

实现均衡配置的资源型社会政策不完善造成“保障差距化”。目

前我国虽已建立较为健全的社会政策体系，形成多元资源供给机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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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经济社会资源配置仍存在城乡、区域差距。例如，农村妇女在教

育、医疗、生育、养老、社会支持等方面的社会政策支持相对低于城

市妇女。此外，妇女视角下的社会政策研究不足影响经济社会资源向

妇女的有效供给。例如，大龄妇女就业支持政策因对妇女的社会性特

点重视不足而面临失灵问题。 

实现治理主体协同的机制型社会政策不足导致多元主体“责任碎

片化”。部分地区或个别领域的妇女权益保障仍面临部门壁垒，如在

就业促进政策与生育保险政策的执行中，人社、卫健、妇联等部门的

政策衔接不畅、联动不足，从而影响社会政策的妇女权益保障效能。

此外，社会组织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源供给主体，由于实现社会组织与

政府有机结合的相关社会政策支持不到位，使得部分地区的社会组织

仍旧面临组织发展和功能发挥的难题。 

实现社会政策与相关法律有效执行的配套型社会政策缺位引发

“政策空转”。部分地区存在妇女权益保障法律法规和社会政策执行

不到位的问题。例如，家庭友好型政策常因缺少成本分担、公共服务、

监管问责等配套政策难以落地。目前，尽管育儿假基本实现全覆盖，

但是因为部分地区缺乏成本分担的配套政策，假期工资多由企业独自

承担，叠加员工休假后工作衔接的额外成本，所以一些企业通过抬高

准假门槛、扣除绩效等方式变相抵制。 

推动性别平等社会文化建设的建构型政策不足滋生协同共治的

“隐性阻力”。虽然性别平等理念已深入人心，但是对女性社会角色

的社会刻板印象仍旧存在。这种文化偏见既影响妇女的发展信心，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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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约妇女权益保障的社会认同水平。例如，在基层治理中，部分干部

的性别平等意识较为薄弱，导致政策执行存在偏差；在家庭内部，妇

女承担家务劳动的传统分工观念仍旧存在，从而影响妇女职业发展与

社会参与。 

妇女视角下的社会政策优化 

第一，优化资源配置政策体系，夯实妇女权益保障的物质基础。

在统筹城乡发展资源的背景下，聚焦制约农村、偏远地区妇女发展的

物质短板，一方面加大教育、健康等发展类社会资源投放力度，另一

方面通过设置专项基金与项目定向落地等方式持续扩大“小而美”民

生项目的覆盖范围。在推进基层数字服务站点建设的背景下，实施妇

女数字赋能专项政策，通过开展具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，破解数字技

术社会普惠的性别壁垒，切实提升妇女数字技术可及率与实际应用能

力。建立全国性的妇女发展状况常态化调查机制，动态监测老年妇女

养老、受灾妇女应急帮扶、女性就业和生育支持等多元需求，形成需

求清单与资源供给清单的双向匹配机制，推动资源供给与妇女实际需

求精准对接、靶向落地。 

第二，健全多元主体协同机制，凝聚妇女权益保障治理合力。进

一步强化全国妇联的统筹协调职能，建立跨部门的联席会议制度，列

出人社、教育、卫健等部门的权责清单，推动就业、教育、社保等政

策的一体化实施；完善激活社会组织活力的社会政策。政府应优化社

会组织发展环境，通过购买服务、资金扶持等方式支持其发展与能力

提升。发挥社会组织贴近妇女群体的优势，建立其参与政策制定的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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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化渠道。 

第三，完善制度执行与监督体系，促进妇女权益保障政策落地。

加强制度执行“最后一公里”和“最后一米”的社会政策建设。加快

修订完善妇女权益保障法律法规的社会响应政策，制定社会化执行政

策和全链条监督评估政策。在就业领域，建立性别平等就业评估机制；

在家庭领域，制定家庭友好型政策的配套机制。可参照联合国 2030

年可持续发展议程，建立涵盖教育、就业、健康、政治参与等核心政

策执行情况的常态化监测机制，对政策落实不力、权益保障缺位的地

区进行督促与指导。 

第四，建设培育性别平等观念的社会政策，提高妇女权益保障的

社会共识。完善教育政策，将性教育和性别平等理念纳入国民教育体

系。完善基层治理政策，将性别平等理念融入村规民约、企业章程等

社会规范中，发挥家庭作为文化传承的基本单元作用，加强家庭美德

建设，培育平等和谐的家庭关系。完善宣传政策，通过媒体宣传、社

区教育等多种形式，宣传妇女在各领域的贡献。 

（本文来源：中国社会科学网-中国社会科学报，2026 年 3月 6日。作者系

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、吉林省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） 


